2023年直达资金监管使用情况

截至12月底，我市新增中央直达资金共计7.19亿元，主要包括：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0.78亿元，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5.21亿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1.18亿元，专项转移支付0.02亿元。

1.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包括：其他减税降费资金转移支付0.16亿元， 增值税留抵退税资金转移支付0.61亿元。

2.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包括：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经费0.01亿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0.64亿元，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0.11亿元，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0.52亿元，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1.8亿元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0.12亿元，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0.02，亿元，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0.33亿元，就业补助资金0.13亿元，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经费0.22亿元，林业改革发展资金0.04亿元，农业产业发展资金0.18亿元，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0.02亿元，学生资助补助经费0.35亿元，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0.05亿元，医疗救助补助资金0.02亿元，优抚对象补助经费0.44亿元，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0.02亿元，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0.20亿元。

3.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包括：体制结算-应急救灾和农资补贴资金0.01亿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0.72亿元，疫情防控财力补助资金0.37亿元，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0.08亿元。

4.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包括：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0.02亿元。

预算执行、分析与研判

截至12月31日，我市接收中央直达资金指标共计7.19亿元万元，分配率100%，中央直达资金合计支出7.07亿元，中央直达资金总体支付率98.3%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0.64亿元，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0.11亿元，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0.52亿元，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1.8亿元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0.12亿元，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0.02亿元，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0.33亿元，就业补助资金0.06亿元，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经费0.21亿元，农业产业发展资金0.18亿元，学生资助补助经费0.35亿元，医疗救助补助资金0.02亿元，优抚对象补助经费0.44亿元，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0.01亿元，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0.2亿元，疫情防控财力补助资金0.37亿元，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0.08亿元，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0.02亿元。

有关意见及建议

1.强化财政支出管理。下一步我们将加强预算支出管理，压缩财政资金拨付时间，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保障财政资金安全等有机结合，提高预算执行效率，按照专项资金使用要求、项目支出预算和项目进度，提高财政资金拨付速度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严格执行清理盘活存量资金政策，加大存量资金实时清理盘活力度。统筹盘活资金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支出的领域，最大限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严防财政资金沉淀。
2.落实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。为更好地应对上级对直达资金全覆盖、全链条、全过程管控要求，让直达资金惠企利民政策发挥实效，我们将强化资金监管，对直达资金设置台账管理，落实专项债券及直达资金周调度监控制度，财政部门建立细化直观的项目台账，确保资金精准落到项目、企业上，最大限度发挥好资金使用效益。

